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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受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莞深高速公

路分公司、东莞市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常虎高速公路分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人”）委托，就以下项目

进行国内公开招标采购，详情请参见招标文件。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有关事项如下： 

1.项目编号：HW-20260073  

2.项目名称：2026-2027 年机电三大系统备品备件采购项目 

3.招标内容：  

序号 招标内容 成交投标人 预算金额 服务期限 

包组

A 

2026-2027 年机电三大系统备品备

件采购项目（含莞深高速（不含石

碣段）、从莞高速东莞段） 

1 家 599.22 万元 

服务期为 2年，或合同履行

金额达到合同总额，合同服

务期终止条件以先到为准。

中标人在收到采购人“送货

指令单”7个工作日内，按

照指令单内列明种类和数

量将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

地点。 

包组

B 

2026-2027 年机电三大系统备品备

件采购项目（含常虎段、石碣段、

惠常段、莞番高速东莞段、深外环

高速东莞段） 

1 家 591.32 万元 

服务期为 2年，或合同履行

金额达到合同总额，合同服

务期终止条件以先到为准。

中标人在收到采购人“送货

指令单”7个工作日内，按

照指令单内列明种类和数

量将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

地点。 

注：（1）项目要求详见《用户需求书》。 

（2）本项目兼投不兼中，采购项目分 2 个包组采购，分别为包组 A、包组 B。投标人可参与本项目

一个包组或多个包组的投标，但仅可承担其中一个包组。本项目依次从包组 A到包组 B的顺序进行评审，

若投标人已在包组 A 的评审中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则在其他包组的评审时，该投标人不能参与详

细评审。 

（2）要求每个包组独立编制、密封、标明包组号提交投标文件。 

（3）如无特殊说明，招标文件规定的条款同时适用所有包组。 

4.项目预算金额：包组 A：599.22 万元；包组 B包： 591.32 万元。 

5.投标人资格要求（适用于所有包组）：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合法存续、正常经营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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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组织。 

5.2 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采购代理机构于投标截止

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结果

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5.3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招

标投标活动。 

5.4 投标人（含其授权的下属单位、分支机构）在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不存在大额诉讼或

多宗诉讼或其它违法、违约等影响本次招标项目正常履行的情形（须提供书面声明函）。 

5.5 如果投标人或其关联公司曾与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签订合同的，该

投标人或其关联公司须在履约过程中无严重违约而导致合同变更、中止、解除的情形（须提供书面承诺

函）。 

5.6 投标人或其关联公司无正在与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发生诉讼的（须

提供书面承诺函）。 

5.7 无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认定投标人或其关联公司在与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履约过程中存在违约责任或过失责任的（须提供书面承诺函）。 

5.8 投标人业绩要求： 

2023 年 1月 1 日至今，投标人承揽过的关于高速公路收费、隧道、监控通讯系统备品备件供货项目

的销售业绩累计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300 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须提供业绩汇总清单（格式自

拟）以及合同协议书关键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签署日期、项目内容、合同金额、双方签字盖章页等其

他应让招标人清楚了解的信息）。 

5.9 本次采购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6.踏勘现场：本项目不组织踏勘现场。如有需要，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 

7.本项目采用电子系统进行采购，有意向的投标人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至 2026 年 3 月 10 日止（以公告发

布时间为准），在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链服务平台（网址：http://gyl.dgjtjt.com.cn/）

注册、报名、下载招标文件以及提交投标文件。本项目须在供应链服务平台上提交电子版投标文件，另

现场提供一正两副纸质版投标文件，线上提交电子投标文件与线下提交纸质投标文件不一致时，以线上为准，

未按上述方式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资格将被视为无效。 

8.线上报名截止时间：2026 年 03 月 10_日_09 时_29 分（以公告发布时间为准） 

9.线上投标截止时间：2026 年 03 月 10_日_09 时_30 分（以公告发布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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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投标及开标地点：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路 561 号街道办事处 2号楼 2楼(公共资源交易大厅)开标（1）

室。 

11.现场递交投标文件（纸质版）时间：2026 年_03 月_10 日_09 时_00 分至 2026 年_03 月_10 日 09 时

30 分。 

12.投标人使用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链服务平台指定的 CA 证书进行签章和加密。对电

子投标（响应）文件加密递交的，投标人代表需在线上进行解密操作，解密时间规定为投标截止时间后

30 分钟（具体以供应链服务平台显示时间为准），投标人需密切留意供应链服务平台操作提醒，使用加

密 CA 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完成解密。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进行解密的，将作为不予受理的投标（响应）

文件处理。 

13.本招标项目不举行集中答疑会，如有任何疑问以书面形式，将疑问函原件加盖公章送至采购代理机构。 

14.采购人将不负责投标人因投标文件编制、递交及其他参加本采购活动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 CA 数字证书费、平台服务费、交易服务费等。 

15.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应按照文件规定的金额交纳投标保证金，必须采用银行转账或电汇形式交纳，且交款人与投

标人名称必须一致，提交保证金时需备注项目名称和包组号。 

15.1 投标保证金的形式：单项投标保证金； 

15.2 投标保证金金额：包组 A：50,000.00 元；包组 B：50,000.00 元。 

15.3 投标保证金账户： 

包组A： 

开户名称：东莞市东莞通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东莞万江支行 

账    号：7449110182600028561 

包组 B： 

开户名称：东莞市东莞通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东莞万江支行 

账    号：7449110182600028561 

16.本次采购项目公告在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址：https://ygp.gdzwfw.gov.cn/）、东莞市交通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dgjtjt.com.cn）、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供应

链服务平台（网址：http://gyl.dgjtjt.com.cn/）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公布，并视为有效送达，不再另行通知。有关此次招标事宜，也

可按下列地址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查询： 




